
6.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6. 1
 

安全文明施工

6. 1. 1
 

安全生产要求

合同履行期间,
 

合同当事人均应当遵守国家和工程所在地有关安

全生产的要求,
 

合同当事人有特别要求的,
 

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明确

施工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目标及相应事项。 承包人有权拒绝发包

人及监理人强令承包人违章作业、
 

冒险施工的任何指示。
在施工过程中,

 

如遇到突发的地质变动、
 

事先未知的地下施工

障碍等影响施工安全的紧急情况,
 

承包人应及时报告监理人和发包

人,
 

发包人应当及时下令停工并报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应急

措施。
因安全生产需要暂停施工的,

 

按照第 7. 8 款〔暂停施工〕的约定

执行。
6. 1. 2

 

安全生产保证措施

承包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案,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治安保卫制度及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并

按安全生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履行安全职责,
 

如实编制工程安全生

产的有关记录,
 

接受发包人、
 

监理人及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检查与

监督。
6. 1. 3

 

特别安全生产事项

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施工,
 

开工前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工

作,
 

施工过程中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 承包人为实施合同而雇用的

特殊工种的人员应受过专门的培训并已取得政府有关管理机构颁发的

上岗证书。
承包人在动力设备、

 

输电线路、
 

地下管道、
 

密封防震车间、
 

易燃

易爆地段以及临街交通要道附近施工时,
 

施工开始前应向发包人和监

理人提出安全防护措施,
 

经发包人认可后实施。
 

实施爆破作业,
 

在放射、
 

毒害性环境中施工(含储存、
 

运输、
 

使

用)及使用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施工时,
 

承包人应在施工前 7 天以书

面通知发包人和监理人,
 

并报送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经发包人认可

后实施。
需单独编制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专项工程施工方案的,

 

及要求进

行专家论证的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承包人应

及时编制和组织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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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4
 

治安保卫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发包人应与当地公安部门协商,
 

在

现场建立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
 

统一管理施工场地的治安保卫事

项,
 

履行合同工程的治安保卫职责。
发包人和承包人除应协助现场治安管理机构或联防组织维护施工

场地的社会治安外,
 

还应做好包括生活区在内的各自管辖区的治安保

卫工作。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在工程开工后 7
天内共同编制施工场地治安管理计划,

 

并制定应对突发治安事件的紧

急预案。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
 

发生暴乱、
 

爆炸等恐怖事件,
 

以及群殴、
 

械斗等群体性突发治安事件的,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向当地政府报

告。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积极协助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平息事态,
 

防

止事态扩大,
 

尽量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6. 1. 5

 

文明施工

承包人在工程施工期间,
 

应当采取措施保持施工现场平整,
 

物料

堆放整齐。 工程所在地有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有特殊要求的,
 

按照其

要求执行。 合同当事人对文明施工有其他要求的,
 

可以在专用合同条

款中明确。
在工程移交之前,

 

承包人应当从施工现场清除承包人的全部工程

设备、
 

多余材料、
 

垃圾和各种临时工程,
 

并保持施工现场清洁整齐。
经发包人书面同意,

 

承包人可在发包人指定的地点保留承包人履行保

修期内的各项义务所需要的材料、
 

施工设备和临时工程。
6. 1. 6

 

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由发包人承担,
 

发包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扣减该部

分费用。 因基准日期后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或政府有关规定发生变化,
 

增加的安全文明施工费由发包人承担。
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采取合同约定以外的安全措施所产生的费

用,
 

由发包人承担。 未经发包人同意的,
 

如果该措施避免了发包人的

损失,
 

则发包人在避免损失的额度内承担该措施费。 如果该措施避免

了承包人的损失,
 

由承包人承担该措施费。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发包人应在开工后 28 天内预付安

全文明施工费总额的 50%,
 

其余部分与进度款同期支付。 发包人逾期

支付安全文明施工费超过 7 天的,
 

承包人有权向发包人发出要求预付

的催告通知,
 

发包人收到通知后 7 天内仍未支付的,
 

承包人有权暂停

施工,
 

并按第 16. 1. 1 项〔发包人违约的情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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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人对安全文明施工费应专款专用,
 

承包人应在财务账目中单

独列项备查,
 

不得挪作他用,
 

否则发包人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
 

逾期

未改正的,
 

可以责令其暂停施工,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

由承包人承担。
6. 1. 7

 

紧急情况处理

在工程实施期间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危及工程安全的事件,
 

监理

人通知承包人进行抢救,
 

承包人声明无能力或不愿立即执行的,
 

发包

人有权雇用其他人员进行抢救。 此类抢救按合同约定属于承包人义务

的,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6. 1. 8

 

事故处理

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事故的,
 

承包人应立即通知监理人,
 

监理人

应立即通知发包人。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立即组织人员和设备进行紧急

抢救和抢修,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防止事故扩大,
 

并保护事故

现场。 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
 

应做出标记和书面记录,
 

妥善保管有关

证据。 发包人和承包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
 

及时如实地向有关部门报

告事故发生的情况,
 

以及正在采取的紧急措施等。
6. 1. 9

 

安全生产责任

6. 1. 9. 1
 

发包人的安全责任。
发包人应负责赔偿以下各种情况造成的损失:

 

(1)工程或工程的任何部分对土地的占用所造成的第三者财产

损失;
 

(2)由于发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第三者人身

伤亡和财产损失;
 

(3)由于发包人原因对承包人、
 

监理人造成的人员人身伤亡和财

产损失;
 

(4)由于发包人原因造成的发包人自身人员的人身伤害以及财产

损失。
6. 1. 9. 2

 

承包人的安全责任。
由于承包人原因在施工场地内及其毗邻地带造成的发包人、

 

监理

人以及第三者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由承包人负责赔偿。
6. 2

 

职业健康

6. 2. 1
 

劳动保护

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安排现场施工人员的劳动和休息时间,
 

保

障劳动者的休息时间,
 

并支付合理的报酬和费用。 承包人应依法为其

履行合同所雇用的人员办理必要的证件、
 

许可、
 

保险和注册等,
 

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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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督促其分包人为分包人所雇用的人员办理必要的证件、
 

许可、
 

保

险和注册等。
承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保障现场施工人员的劳动安全,

 

并提供劳

动保护,
 

并应按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采取有效的防止粉尘、
 

降

低噪声、
 

控制有害气体和保障高温、
 

高寒、
 

高空作业安全等劳动保护

措施。 承包人雇佣人员在施工中受到伤害的,
 

承包人应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抢救和治疗。
承包人应按法律规定安排工作时间,

 

保证其雇佣人员享有休息和

休假的权利。 因工程施工的特殊需要占用休假日或延长工作时间的,
 

应不超过法律规定的限度,
 

并按法律规定给予补休或付酬。
6. 2. 2

 

生活条件

承包人应为其履行合同所雇用的人员提供必要的膳宿条件和生活

环境;
 

承包人应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传染病,
 

保证施工人员的健康,
 

并

定期对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生活基地和工程进行防疫和卫生的专业检

查和处理,
 

在远离城镇的施工场地,
 

还应配备必要的伤病防治和急救

的医务人员与医疗设施。
6. 3

 

环境保护

承包人应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列明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 在合同履

行期间,
 

承包人应采取合理措施保护施工现场环境。 对施工作业过程

中可能引起的大气、
 

水、
 

噪音以及固体废物污染采取具体可行的防范

措施。
承包人应当承担因其原因引起的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因

上述环境污染引起纠纷而导致暂停施工的,
 

由此增加的费用和(或)延
误的工期由承包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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